
 

证券代码：002179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24-032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航光电”）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8月26日在中航光电杜预厂区创新中心大楼213会议

室以现场及视频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4年8月

16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王秀芬以视频方式参会，董事何毅敏、独立董事鲍

卉芳以通讯方式表决，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的通知、

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泽义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2024年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获全票同意。 “2024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披露在2024年8月28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披露在2024年8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在郭泽义、李森、郭建忠、韩丰、张砾5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共有4名董事有权参与“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款的风

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表决。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

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款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获全

票同意：本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经过与公司沟通以及认真审阅资料，未发现中航

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未发现公司与中航工业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款等金融服务业务存在风险问题。我们认

为，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

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相关机构的严格监管。中航工业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为正常的商业服务，公司与中航

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业务公平、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款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在郭泽义、李森、郭建忠、韩丰、张砾5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共有4名董事有权参与“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建设合作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建

设合作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获全

票同意：本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经过与公司沟通以及认真审阅资料，认为本次关

联交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和中标价格，交易定价严格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招标程序及结果公开公平，交易条件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建设合作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披露在2024年8月2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在郭泽义、李森、郭建忠、韩丰、张砾5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共有4名董事有权参与“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表决。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

联方签订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获全

票同意：本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经过与公司沟通以及认真审阅资料，认为本次与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和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拟签订合同，满足

公司华南产业基地项目建设需要，合同价格经中航光电（广东）有限公司外聘第

三方造价机构审核，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公正、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披露在2024

年8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中航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规划管理办法》的议案”。为构建和完善公司规划管理体系，

强化公司对战略规划的管控，提高规划质量，提升规划管理，增强可持续发展能

力，同意公司制定《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规划管理办法》。该议案在

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法治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获全票同意。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航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投资事项的管理及审

批权限，明晰各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同意公司修订《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办法》。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法治委员会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获全票同意。《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办

法》修订明细见附件，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披露在2024 

年8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对比表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备注 

1 

第七条 投资项目按照以下投资

规模分级授权，统一管理： 

（一）投资金额达到下列标准之

一的，应当由董事会决策： 

1.股权投资项目 

（1）主业内新增同一标的企业投

资金额在 3亿元以上不足 5亿元

的投资项目； 

（2）主业内同一标的企业追加投

资金额在 3亿元以上不足 10 亿元

的投资项目； 

（3）对所属企业追加投资用于实

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追加投资

额在 10亿元以上不足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 30%，且不造成公

司在所属企业股权地位发生实质

性变化的投资项目； 

（4）非主业内投资金额在 1 亿元

以内的投资项目。 

…… 

（二）除以上要求外，投资项目

还需满足《公司章程》第一百一

十五条关于交易的一般决策权限

的相关规定。超过董事会决策权

限投资项目，由股东大会决策。 

 

 

第七条 投资项目按照以下投资

规模分级授权，统一管理： 

（一）投资金额达到下列标准之

一的，应当由董事会决策： 

1.股权投资项目 

（1）主业内新增标的企业投资

金额在 3亿元以上不足 5亿元的

投资项目； 

（2）主业内同一标的企业追加

投资金额在 3亿元以上不足 10

亿元的投资项目； 

（3）对所属企业追加投资用于

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追加投

资额在 10亿元以上不足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且不

造成公司在所属企业股权地位

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投资项目； 

（4）非主业内投资金额在 1亿

元以内的投资项目。 

…… 

（二）除以上要求外，投资项目

还需满足《公司章程》第一百一

十三条关于交易的一般决策权

限的相关规定。超过董事会决策

权限的投资项目，由股东大会决

策；未达到董事会决策权限的投

资项目，经理层按规定程序召开

总经理办公会进行决策，并按规

定要求向董事会报告。 

修订 


